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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开发行股票为什么不能转让~上市公司定向堵发非公
开发行股票后为什么不用除权-股识吧

一、上市公司定向堵发非公开发行股票后为什么不用除权

非公开定向增发股票，是上市公司再融资增加股本的方式，不会改变现有股东的股
东权益，因此不用除权。
非公开定向增发的作用：1、提高公众的股票投资意识。
就全国而言，人们的金融意识、投资意识还不高，对股票这种既不还本、收益又无
一定，风险较大的证券认识不足，有的甚至将股票与债券混为一谈。
实行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做法，投资者对投资效果看得见，摸得到，有利于扩大股票
和股票市场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培养公众的投资意识，为股票市场的发展奠定有益
的基础。
2、充实企业自有资本金。
现在，企业自有资本金过少，技术改造难以实现，设备老化、工艺落后的现象迟迟
不能改变，大大限制了企业自我发展。
发行股票则可以迅速集聚大量资金，既能充实企业自有资本金，又能节省财政资金
。
在目前大规模公开发行股票尚有一定难度情况下，有计划发展非公开发行股票无疑
是一个有利的选择。
3、向公司员工增发，增加主人翁意识。
内部职工参股几乎适合于各种公司，而职工参股后，其所获红利与公司效益挂钩，
风险共担，利益同享，并能通过股东代表参与公司管理，可以使职工更加关心公司
的生产和发展，与公司同呼吸共命运，提高劳动生产率；
也使公司的管理多了一种经济手段，有助于提高公司的凝聚力，调动职工积极性。
4、有利于社会稳定。
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能在社会上的证券交易机构上市买卖，只能在公司内部有限度地
转让，价格波动小，风险小，适合于公众的心理现状。
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一下子在社会上推出大量的公开上市股票，那么，股民们在心
理准备不足、认识不高的情形下，很容易出现反常行为，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

二、请教：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转让限制

“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包括协议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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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上市股份公司（一般股份公司） 股东向股东之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过其他股
东过半数同意，无需经股东大会决议，也不要董事会决议。
在公司上市前协议转让股权，虽然《公司法》没有禁止，但这违反了《证券法》的
规定，构成公司股票发行障碍，特别是超过5%的股份转让，证监会的发审委会执
行一票否决的。

三、非上市公司发起人股权能否转让

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
内不得转让。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
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其
他限制性规定。

四、认购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属于协议转让方式吗？

一般都是同一天进行的公告，举个减持的例子，如国统股份，2022年1月10日的公
告。

五、非公开发行或定增，都要求36个月不能交易，可是又有个18
个月，是怎么回事？

要求是12个月，有自愿锁定36个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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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不能进行股权转让吗

股权，又称股东权（shareholder‘s rights），是指股东因出资而取得的、依法定或
者公司章程的规则和程序参与事物并在公司中享受财产权益的、具有可转让性的权
利。
1

七、股票能否进行转让 转让时有什么具体规定

您好，股份公司的股东在购买了公司的股票之后，不能向公司要求退还本金，但是
股票能否进行转让呢?通过股票知识中我们了解到，股民是可以自由地将自己手中
的股票转让出去。
这是因为股份公司主要是由财产组合而形成的企业法人，以资本为其生存的基础，
股票的转让只是变换了股票的持有人，不会减少资本。
股票是以自由转让为原则，但是，为了防止股票转让可能产生的弊端，保护公司、
公司股东和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的安全，国家法律常常会对股票转让
的条件和程序等，作出一系列的限制性的规定。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股票的转让必须在公司设立登记后才能进行。
因为在筹建中的公司，组织机构尚不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也不完备。
在这种情况下，转让股票会给公司的筹建以及审计、监督等工作带来困难。
(2)发起人股东，在公司设立登记后一定期间内，不得转让自己的股票。
(3)股东不得将股票转让给非本国公民，因为如果将股票转让给非本国公民，意味
着公司的资本构成发生了变化，使公司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合资企业的性质，会引
起关于公司的法律适用和管理等方面的复杂问题。
(4)国家持有的公司股票居于国有资产，在转让时，必须事先报请国家资产管理机
关核批。
(5)持有职工股的股东，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事先得到董事会的特别许可
，不得将自己的职工股股票转让给本公司职工以外的其他任何人。
(6)股份公司不得充当本公司股票的受让人。
公司是法人，他和股东在法律上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主体；
公司受让本公司的股票，意味它具有了双重身份，会给公司的管理带来一系列的问
题，并使公司和其他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受到破坏。
(7)无记名股票的转让，只要当事人双方意见一致，并交付了股票，即可产生法律
上的效益，但是，转让应在指定的场所进行。
(8)记名股票的转让应通过背书的方式进行，即出让人将转让股票的意思记载于股
票的背面，签名盖章和注明日期，并须按照国家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办理过
户转让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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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名股票的受让人，还须将本人的姓名记载于股票，并到公司办理登记手续。
(9)为了防止个别股东利用股票转让的方式，分散或集中表决权，以达到操纵股东
大会的意图，公司于股东大会召开的前一定时期内，不办理股票转让的过户手续。
在该期间内所进行的股票转让是无法律效益的。
(10)不对外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公司，其股东转让股票时，应首先将股票以合理价
格出让本公司的其它股东，只有在本公司的其他股东对该股票没有购买兴趣的情况
下，才能够以同一价格向公司以外的购买者出售。
股票转让的法律后果是，出让人的股东资格因丧失对股票的持有而消失，受让人则
因获得对股票的持有而成为公司的新股东。

八、注会经济法中，在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时
控股股东，境外战略投资者等在认购股票后36个月不得转让，

同学你好，很高兴为您解答！ 在配股的时候没有同样的。
按照注会经济法中的内容可以知道，配股并不想发行股一样的，是可以转让的。
建议您仔细阅读一下注会经济法的相关内容，便于您更加理解注会经济法。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助您解决问题，如您满意，请采纳为最佳答案哟。
感谢您的提问，更多财会问题欢迎提交给高顿企业知道。
高顿祝您生活愉快！

九、注会经济法中，在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时
控股股东，境外战略投资者等在认购股票后36个月不得转让，

同学你好，很高兴为您解答！ 在配股的时候没有同样的。
按照注会经济法中的内容可以知道，配股并不想发行股一样的，是可以转让的。
建议您仔细阅读一下注会经济法的相关内容，便于您更加理解注会经济法。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助您解决问题，如您满意，请采纳为最佳答案哟。
感谢您的提问，更多财会问题欢迎提交给高顿企业知道。
高顿祝您生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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